
神戶東洋日本語學院  招生辦法 

有意入學者請與本學院招生

辦公室聯繫。 

↓ 

入學申請資料一覽表由本學

院郵寄給您。 

      ↓ 

 

從網站上列印入學申請表 

↓ 

【聯繫處】 

地址：日本國兵庫縣神戶市中央區伊藤町 110-2 

TEL：0081+（0）78-333-1127 

FAX：0081+（0）78-333-1158 

E-mail: kobetoyo@jp-college.com 

        info@jp-college.com 

URL  http://www.jp-college.com 

【審查入學申請書】 

從學校的網站上列印入學申請表，提出之前寄 E-mail 或傳真資料審查。 

申請資料提交期限 

10 月生 5 月 31 日截止 

4 月生前一年 11 月 30 日截止 

↓ 

【提交申請】 

提交申請的日期：您收到所需文件之日起至申請資料提出期限最終日為截止日。請您務必

在申請資料提交期限截止日前郵寄到本校。資料無法按時到達時，可能會延至下期申請入

學。 

Ⅰ審查資料 

Ⅱ面試（只限中國） 

↓ 

                 

合格通知 

10 月生 6 月中旬 

4 月生前一年 12 月中旬 

↓ 

【合格發表】 

合格結果通過 E-mail、FAX 或 TEL 通知考生。合格者發放﹝合格通知書﹞，關於考試結果

電話的諮詢一率不接受。請諒解。 

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

的申請步驟 

10 月生 6 月中旬 

4 月生 12 月中旬 

↓ 

【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的申請步驟】  

發放〈合格通知書〉之後，本學院以您提交的申請資料為依據，製作〈在留資格認定證明

書〉的申請文件，之後代替您到大阪入境管理處神戶支局提交申請。﹝稱之為代理申請﹞ 

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的交付 

10 月生 8 月末或 9 月初旬 

4 月生 2 月末或 3 月初旬 

↓ 

【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的回覆】  

大阪入國管理局神戶支局交付〈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〉之後，本學院將其複本以及支付學

費通知單郵寄給您，以便進入簽證手續。 

支付學費和相關費用 

 

↓ 

【學費】 

請持帶〈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〉的複本與學費通知單，將學費通過銀行匯款的方式支付到

學校指定的銀行帳戶裡，學費入賬確認之後，將〈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〉正本和〈入學許

可證〉郵寄給您。 

從在外日本大使館 

發放簽證 

↓ 

【簽證手續】 

持本學院郵寄給您的〈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〉、〈入學許可證〉以及〈本人護照〉等，至附

近的日本大使館辦理簽證。 

赴日、報到、開學典禮 

10 月生為 10 月初旬 

4 月生為 4 月初旬 

【入國】 

簽證順利批准，您將要前往日本了！ 

神戶東洋日本語學院衷心期待您的到來。 

 

http://www.jp-college.com

